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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一 0 九年度營業報告書

一、經營方針：

本公司主要產品為新世代顯示器 OLED 面板蒸鍍製程用之精密金屬遮罩，尤其在金屬

網罩之 Pattern 位置累積精度與尺吋公差的精密度控制，及 Metal Mask 在蒸鍍製程與金

屬框架（frame）之焊接技術，已達到國內外 OLED 面板業者開發 AMOLED 顯示器發光染料

色素蒸鍍製程使用所需之金屬遮罩蝕刻製作技術，並突破現有大面積 AMOLED 蒸鍍製程用

之精密金屬網罩製作技術能力，使本公司在此領域佔有重要之利基市場。

本公司決定跳脫單一產業營運產生的風險，斥資跨足具有深厚發展潛力的半導體、國

防設備、太陽能設備領域，開啟公司多角化經營的新風貌，期許帶來公司日後嶄新的氣象。

二、實施概況：

    109 年由於新冠病毒疫情之影響，AMOLED 面板廠開發進度延緩。致使精密金 

屬遮罩需求疲弱，全年營收衰退近五成。 

    為分散營運風險，本公司進軍半導體零件業-微波真空管產業。109 年度合併 

之集團營收中，微波及半導體零件類佔比約三成，將成為集團營收成長之新動能。 

三、營運計劃實施成果：

單位：新台幣仟元

項 目 109 年實際數 108 年實際數 增(減)幅度

營業收入 620,635 854,165 (27.34%) 
營業毛利 194,878 381,340 (48.90%) 
營業利益 42,391 237,651 (82.16%) 
稅前淨利 57,864 239,027 (75.79%) 
稅後淨利 27,586 220,600 (87.50%) 
每股盈餘 0.07 3.40 (97.94%) 

四、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：

本公司 109 年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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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

財務結構
負債佔資產比率(%) 26.00 19.40 
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率(%) 204.84 276.63 

償債能力
流動比率(%) 356.46 389.19 
速動比率(%) 290.62 360.01 

資產報酬率(%) 1.59  15.34 
權益報酬率(%) 1.75 18.81 

佔實收資本額比率(%) 
營業利益 6.39 35.80 
稅前純益 8.72 36.00 

純益率(%) 4.44 25.83 

六、研究發展及未來展望：

本公司仍將持續研發獨特的精密蝕刻特殊加工技術來服務 OLED 面板產業之客戶；並

將利用高功率、高電壓、高頻率、高真空等技術發展在半導體與光電領域之應用。展望未

來，企業競爭力之所在，維繫於不斷創新及研發；本公司未來將持續進行前瞻性技術與創

新應用的研發、落實產品化設計、量產化研究與系統化管理，以繼續深化本公司在核心競

爭力的領先地位。期能在全體員工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下，為所有股東創造更好的獲利，同

時也為所有員工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。

      董事長 ：               經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管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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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

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○九年度營業報告書、合併及個體財務報

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，其中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

師事務所林姿妤會計師及劉子猛會計師查核完竣，並出具無保留意

見之查核報告。上述營業報告書、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

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，認為尚無不符，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

法之規定報告如上，敬請  鑒核。 

  旭暉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： 曾仲南 

中  華  民  國   一 一 零   年  三  月   十 六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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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五條（專責單位及職掌）

本公司成立誠信經營管

理小組為專責單位（以下簡稱

本公司專責單位），隸屬於董

事會，並配置充足之資源及適

任之人員，辦理本作業程序及

行為指南之修訂、執行、解

釋、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

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

行，主要職掌下列事項，並應

定期（至少一年一次）向董事

會報告：

(以下省略) 

第五條（專責單位及職掌）

本公司指定稽核室為專

責單位（以下簡稱本公司專責

單位），隸屬於董事會，並配

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

員，辦理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

南之修訂、執行、解釋、諮詢

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檔等

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，主要職

掌下列事項，並應定期（至少

一年一次）向董事會報告：

(以下省略) 

配合「公司治理評鑑-評鑑指

標」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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